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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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☆

家
庭
之
盛
衰
，
关
乎
族
长
之
邪
正
，
户
首
正
，
曲
直
不
因
循
，
有
事

能
化
为
无
事
，
户
首
邪
，
是
非
多
，
颠
倒
小
事
反
致
成
大
事
。
我
族

人
众
，

事
故
多
端
，
理
合
公
举
廉
明
正
直
者
数
人
充
当
户
首
，
为
子
孙
分
优

劣
，
如
户
首
偏
袒
徇
私
，
不
孚
众
望
，
听
阖
族
议
黜
另
举
名
誉
素
著

者顶
替
。

☆

我
族
祭
帐
公
举
廉
介
自
矢
殷
实
老
成
者
经
理
，
若
举
荐
得
人
其
人
不

能
推
诿
，
以
鸣
高
有
干
不
肖
之
罪
，
而
众
等
亦
不
能
徇
私
误
公
故
意

破
坏
，
势
逼
首
人
将
帐
交
卸
后
无
人
敢
管
，
倘
帐
一
落
匪
人
手
，
浮

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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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下
，
而
庶
人
亦
当
以
孝
治
家
。
如
子
孙
有
忤
逆
不
孝
、
大
干
伦
纪

者
，
听
户
首
协
同
房
长
入
祠
以
家
规
严
惩
不
得
宽
宥
。

☆

士
农
工
商
各
寻
正
业
，
赌
博
游
荡
即
将
来
盗
贼
之
阶
，
庭
训
宜
严
戒
，

斥
其
有
过
不
悛
者
，
听
户
首
与
房
长
权
其
轻
重
或
以
家
规
或
以
国
法

惩治
。

☆

家
族
之
称
呼
当
循
尊
卑
之
礼
，
凡
上
之
呼
下
，
幼
名
冠
字
可
也
；
然

下
之
谓
上
，
於
伯
叔
兄
长
前
，
皆
有
行
次
称
谓
，
当
必
曰
行
几
伯
，

行
几
叔
，
行
几
兄
，
不
可
加
以
字
名
，
更
不
可
妄
呼
号
。
至
於
亲
友

亦
必
皆
然
。
若
庭
训
诰
诫
不
严
，
则
傲
慢
之
习
长
而
谦
厚
之
意
微
矣
。

☆

入
祠
祭
祀
必
须
衣
冠
整
肃
、
礼
貌
端
庄
，
以
昭
敬
谨
。
如
不
循
礼
仪
，

毋
许
入
席
饮
福
，
酗
酒
打
降
者
罚
酒
一
席
以
儆
将
来
。

☆

娶
妻
不
娶
同
姓
，
礼
之
经
也
。
我
族
人
众
，
除
幼
聘
正
娶
外
，
间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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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
。

☆

阖
族
人
众
，
各
宜
守
分
，
如
有
跋
扈
行
为
者
，
强
凌
弱
众
暴
寡
，
听

户

首
秉
公
仗
义
鸣
鼓
相
攻
，
不
得
随
波
逐
流
。

☆

谱
牒
之
修
，
重
一
族
亲
亲
之
谊
。
我
族
设
有
不
肖
子
孙
将
谱
私
售
於

不
同
宗
、
不
共
派
者
计
图
重
利
，
一
经
查
实
定
为
该
房
房
长
是
问
，

着
令
将
原
谱
赎
归
，
然
后
入
祠
听
阖
族
以
家
规
惩
治
，
售
谱
之
人
永

不
许
入
祭
。

☆

学
堂
之
设
为
作
育
人
之
才
之
地
，
务
学
之
士
当
舍
是
而
末
由
然
。
阶

级
有
大
小
，
年
限
有
多
寡
，
地
方
有
远
近
，
各
祖
奖
励
后
进
，
改
花

红
为
津
帖
，
旧
谱
原
有
定
规
：
住
县
学
者
或
仿
照
满
清
入
泮
式
；
住

省
学
者
照
科
场
式
；
住
京
师
大
学
者
照
会
科
式
，
多
寡
仍
俟
临
时
酌

议
，
兹
不
注
数
。


